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經濟學系 
113 學年度新生手冊 

 
 
 
 
 
 
 
 
 
 
 
 
 

 
請遵重智慧財產權，不得不法影印、下載及散布！ 





 



 
 

淡江大學首頁(http://www.tku.edu.tw/)→身分入口點選「新生」(https://www.tku.edu.tw/newstu.asp) 

 
 
常用連結→點選「新生入學資訊」(https://freshman.web.tku.edu.tw/tw/u/index.html)，可查詢新生

所需相關資料。

 



學習歷程 E-learning 

請上網啓用帳號：淡江大學首頁(http://www.tku.edu.tw)點選下方快速連結的「學生學習歷

程」(http://eportfolio.tku.edu.tw/)點選右上方「系統登入」輸入帳號及密碼（帳號：請

輸入學號，密碼：請輸入「用西元年表示的”出生年月日”後 6 碼」）點選左方「學習紀錄」

點選右下方「啟用帳號」，一定要按下啟用帳號才算完成。

 

活動報名系統 

淡江大學首頁(http://www.tku.edu.tw/)→捲軸下移，點選「活動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
→可查詢各類活動 

 

 

http://www.tku.edu.tw/
http://enroll.tku.edu.tw/


一、大一體育課上課資料如下： 
 
班級 老師 時間 地點 
經濟一A 張嘉雄老師 星期四 14:10-16:00 Ｓ１：游泳館(Ｓ) 
經濟一B 林正裕老師 星期一 10:10-12:00 Ｂ２：田徑場旁籃球場(雨天：N204) 
經濟一C 吳承恩老師 星期五 08:10-10:00 SG323：體育館3樓重量訓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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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一新生學校的e-mail為：學號@o365.tku.edu.tw。學校各項重要訊息都會發送至校級e-mail

信箱，如各項活動、課業輔導申請、退費補繳費通知…等。請務必使用該e-mail或將信件轉

至個人常用信箱（大學學習的課程內會教授如何轉信）。 
 

三、「大學學習」：隔週上課，一年級限修本班。 

 
 
四、經濟學系系辦在商管大樓10樓B1004 

系辦電話：(02)26215656轉2565或2595 
系信箱：tlyx@oa.tku.edu.tw 
傳真：(02)2620-9654（若手機收到此號碼打的電話，請儘快到系辦或打電話到(02)26215656

轉2565或2595，請勿直接回撥） 
 
五、請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在網路下載及分享

影片，勿不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請遵守：不得「不」法影印、不得安裝

「不」法軟體、不得「不」法下載、侵「害」智慧財產權、侵「害」他人著作權等。 

mailto:%E5%AD%B8%E8%99%9F@o365.tku.edu.tw
mailto:tlyx@oa.tku.edu.tw


 



淡江大學 113 學年度新生選課作業須知 

 

※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方式為一學期「校園服務學習」、一學期「社區服務學習（採隔週

上課）」，擬修課之轉學生請於開學第 1週持學生證至軍訓室登記，避免因衝堂而無法選課。 

 

※「淡江大學學生期中網路退選」於本校行事曆每學期第 13週的星期一至星期五，自行依公告

開放實施時間，以網路退選，逾期不予受理。退選科目仍須登記於該學期及歷年成績單，且於

成績欄加註「停修」字樣，請審慎規劃選課，請詳課務組「淡江大學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點」。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必修科目表 

 



 



 

 



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地圖 

 

 
註：地圖所列選修課程以授課教師當學年度所開課程為原則。 



 
 

 

淡江大學學生修讀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實施要點 
 

104.05.20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4.09.02 處秘法字第1040000051號函公布 

106.05.05 105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6.10 處秘法字第1060000031號函公布 

107.05.23 106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6.15 處秘法字第 1070000027 號函公布 
109.05.29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8.18 處秘法字第 1090000036 號函公布 
 

一、因應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修正，特訂定「淡江大學學生修讀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並自一百零四學年度入學大一新生起適用。 

二、「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共八學分，含大一應修習英文（一）四學分、大二得自由選修英文（二）

或其他外文四學分。修習英文或其他外文者，上、下學期必須為同一語種始得承認。 

三、本要點所稱其他外文係指西班牙文（一）（四學分）、西班牙文（二）（四學分）、法文（一）

（四學分）、法文（二）（四學分）、德文（一）（四學分）、德文（二）（四學分）、日文（一）

（四學分）、日文（二）（四學分）、俄文（一）（四學分）與俄文（二）（四學分）。 

四、英語文能力優異之學生（英文系除外）欲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者，應依「淡江

大學新生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五、外語學院各系日間部學生不得選其專業修習的語言為「外國語文學門」學分；英文系日間

部大一、大二學生僅得修習其他外文。 

六、進學班（英文系除外）大一、大二學生僅得修習英文（一）、英文（二），各四學分；英文

系進學班大一、大二學生僅得修習日文（一）、日文（二），各四學分。 

七、本要點經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並提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淡江大學新生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實施要點 
 

106.05.05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6.07.25 處秘法字第 1060000040 號函公布 

107.05.23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6.13 處秘法字第 1070000023 號函公布 

109.05.29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8.18 處秘法字第 1090000036 號函公布 

110.05.21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8.12 處秘法字第 1100000031 號函公布 

 
一、為使本校英語文能力優異之非英文學系（以下簡稱英文系）新生有機會抵免英文（一）、英

文（二）課程，充分運用教育資源，特訂定「淡江大學新生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

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自一百零七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二、本校新生（英文系除外）得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二週內至「淡江大學學分抵免作業系統」

提出申請並繳交入學前取得之相關證明文件至英文系，審核通過者可抵免英文（一）、英文

（二）課程，申請條件說明如下： 

(一)抵免英文（一）、英文（二） 
1.日間部大一新生學測英文 15級分或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績前 5%。 

2.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複試以上。 

3.多益測驗(TOEIC) 800分以上。 

4.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 85分以上。 

5.國際英語測驗(IELTS) 6.5級以上。 

6.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以上。 

7.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 ALTE Level 4以上。 

8.境外生、駐外人員子女，得持相關英文程度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二)抵免英文（一） 

1.日間部大一新生學測英文 14級分或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績前 10%。 

2.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以上。 

3.多益測驗(TOEIC) 750分以上。 

4.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 80分以上。 

5.國際英語測驗(IELTS) 6級以上。 

6.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以上。 

7.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 ALTE Level 3以上。 

三、上列核准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者，可計入畢業學分數內。 

四、本要點經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並提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淡江大學新生抵免西班牙文（一）、西班牙文（二）課程實施要點 
 

109.05.29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9.08.18 處秘法字第 1090000037 號函公布 

110.05.21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8.12 處秘法字第 1100000031 號函公布 
 

一、為使本校西文能力優異之非西班牙語文學系（以下簡稱西語系）新生有機會抵免西班牙文

（一）、西班牙文（二）課程，充分運用教育資源，特訂定「淡江大學新生抵免西班牙文（一）、

西班牙文（二）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自一百零九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二、本校新生（西語系除外）得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二週內至「淡江大學學分抵免作業系統」

提出申請並繳交入學前取得之相關證明文件至西語系，審核通過者可抵免西班牙文（一）、

西班牙文（二）課程，申請條件說明如下： 

(一)抵免西班牙文（一）、西班牙文（二） 
1.DELE語言能力檢定考試 A2。 

2.外語能力測驗(FLPT)西班牙語測驗 A2。 

(二)抵免西班牙文（一） 

1.DELE語言能力檢定考試 A1。 

2.外語能力測驗(FLPT)西班牙語測驗 A1。 

三、上列核准抵免西班牙文（一）、西班牙文（二）課程者，可計入畢業學分數內。 

四、本要點經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並提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淡江大學新生抵免法文（一）、法文（二）課程實施要點 
 

109.05.29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9.08.18 處秘法字第 1090000037 號函公布 

110.05.21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8.12 處秘法字第 1100000031 號函公布 
 

一、為使本校法文能力優異之非法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法文系）新生有機會抵免法文（一）、

法文（二）課程，充分運用教育資源，特訂定「淡江大學新生抵免法文（一）、法文（二）

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自一百零九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二、本校新生（法文系除外）得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二週內至「淡江大學學分抵免作業系統」

提出申請並繳交入學前取得之相關證明文件至法文系，審核通過者可抵免法文（一）、法文

（二）課程，申請條件說明如下： 

(一)抵免法文（一）、法文（二） 
CIEP DELF B1證書。 

(二)抵免法文（一） 

1.CIEP DELF A1證書，可抵免「法文（一）(2/0)」。 

2.CIEP DELF A2證書，可抵免「法文（一）(2/2)」。 

三、上列核准抵免法文（一）、法文（二）課程者，可計入畢業學分數內。 

四、本要點經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並提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淡江大學新生抵免德文（一）、德文（二）課程實施要點 
 

109.05.29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9.08.18 處秘法字第 1090000037 號函公布 

110.05.21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8.12 處秘法字第 1100000031 號函公布 
 

一、為使本校德文能力優異之非德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德文系）新生有機會抵免德文（一）、

德文（二）課程，充分運用教育資源，特訂定「淡江大學新生抵免德文（一）、德文（二）

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自一百零九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二、本校新生（德文系除外）得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二週內至「淡江大學學分抵免作業系統」

提出申請並繳交入學前取得之相關證明文件至德文系，審核通過者可抵免德文（一）、德文

（二）課程，申請條件說明如下： 

(一)抵免德文（一）、德文（二） 
1.歌德學院 Zertifikat Deutsch B1證書。 

2.外語能力測驗(FLPT)德語測驗 B1。 

(二)抵免德文（一） 

1.(1)歌德學院 Zertifikat Deutsch A1證書，或 

 (2)外語能力測驗(FLPT)德語測驗 A1，可抵免「德文（一）(2/0)」。 

2.(1)歌德學院 Zertifikat Deutsch A2證書，或 

 (2)外語能力測驗(FLPT)德語測驗 A2，可抵免「德文（一）(2/2)」。 

三、上列核准抵免德文（一）、德文（二）課程者，可計入畢業學分數內。 

四、本要點經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並提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淡江大學新生抵免日文（一）、日文（二）課程實施要點 
 

109.05.29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9.08.18 處秘法字第 1090000037 號函公布 

110.05.21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8.12 處秘法字第 1100000031 號函公布 
 

一、為使本校日文能力優異之非日本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日文系）新生有機會抵免日文（一）、

日文（二）課程，充分運用教育資源，特訂定「淡江大學新生抵免日文（一）、日文（二）

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自一百零九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二、本校新生（日文系除外）得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二週內至「淡江大學學分抵免作業系統」

提出申請並繳交入學前取得之相關證明文件至日文系，審核通過者可抵免日文（一）、日文

（二）課程，申請條件說明如下： 

(一)抵免日文（一）、日文（二） 
日本語能力測驗(JLPT) N2。 

(二)抵免日文（一） 

日本語能力測驗(JLPT) N3。 

三、上列核准抵免日文（一）、日文（二）課程者，可計入畢業學分數內。 

四、本要點經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並提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淡江大學新生抵免俄文（一）、俄文（二）課程實施要點 
 

109.05.29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9.08.18 處秘法字第 1090000037 號函公布 

110.05.21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8.12 處秘法字第 1100000031 號函公布 
 

一、為使本校俄文能力優異之非俄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俄文系）新生有機會抵免俄文（一）、

俄文（二）課程，充分運用教育資源，特訂定「淡江大學新生抵免俄文（一）、俄文（二）

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自一百零九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二、本校新生（俄文系除外）得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二週內至「淡江大學學分抵免作業系統」

提出申請並繳交入學前取得之相關證明文件至俄文系，審核通過者可抵免俄文（一）、俄文

（二）課程，申請條件說明如下： 

(一)抵免俄文（一）、俄文（二） 
俄國語文能力測驗(TORFL) A2。 

(二)抵免俄文（一） 

俄國語文能力測驗(TORFL) A1。 

三、上列核准抵免俄文（一）、俄文（二）課程者，可計入畢業學分數內。 

四、本要點經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並提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淡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基於學生管理，進行註冊、成績評量、教育及就業輔

導等必要工作之目的所需，蒐集最少的必要個人資料，且不會處理多餘的個人資料。

而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皆以尊重您的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之方

式及以下原則為之。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及幫助您瞭解本校如何蒐集及使用您個人資

訊，請務必詳細閱讀本聲明書之各項內容。 

1. 機構名稱：淡江大學 

2.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理學生管理之必要工作或經個資當事人同意之目的： 含特定目的〇〇一人

身保險、〇四二兵役、替代役行政、一〇九教育或訓練行政、一二〇稅務行政、

一七一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內部單位管理、公共事務監督、行政協助

及相關業務、一七二其他公共部門(包括行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其他公法

人)執行相關業務、一七五其他地方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內部單位管理、公共事

務監督、行政協助及相關業務、一七九其他財政服務、一五八學生（員）(含畢、

結業生)資料管理。 

3. 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透過個資當事人親送、郵遞或網路而取得之個人資料。 

4. 個人資料之類別： 

本校所蒐集之個資當事人個人資料如下： 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述、C012 身體描述、Ｃ013 習慣、 C021

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31 住家及設施、C038 職業、C051 學校

紀錄、C052 資格或技術、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C111 健康紀錄。 

5. 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1.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

需之期間為限，學生資料將依淡江大學學則以及相關規定保存。 

2.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 

3.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本校、主管機關、簽約維護廠商，不作為其他用途。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a)電子文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技之適當方式。 

(b)符合個資法第 20 條規定之利用。 

6. 個資當事人得依個資法規定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請求停

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行使上述權利時，須依本校規定驗證確認本人身

份後提出申請。若委託他人辦理，須另出具委託書並同時提供受託人身份證明文件

以供核對。 

7. 個資當事人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個

資當事人應立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辦理更正。 

8. 個資當事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導致學生事務無法執行、緊急

事件無法聯繫、考試成績無法送達等，將影響個資當事人之權益，請特別注意。 

9. 本校得依法令或遵照主管機關、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及相關

資料。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